危险废物交换转移（江苏省内）
一、江苏省内（进出宿迁市）危险废物转移按此办理。
二、依据：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；
2、国家环保总局《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》；
3、江苏省环保厅《关于转发国家环保总局办公厅《关于加强工业危险废物转移管理的通知》》（苏环控[2006]17号）。
三、需填写的表格：
1、江苏省危险废物交换、转移申请表；
2、江苏省固体（危险）废物跨省市转移实施方案。
四、需提供的材料：
1、《江苏省危险废物交换、转移申请表》（一式六份、盖章）；
2、签定的转移协议（产生方、接受方正式签定）；
3、接收单位的《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》（原件、复印件），宿迁市外的《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》需要到宿迁市环保局办理备案手续；
4、年内首次申请及危险废物处置、利用工艺有变化的，需要填报《江苏省危险废物交换转移实施方案》；
5、再次申请的需要提交上年度《宿迁市危险废物产生单位转移情况年报表》；
6、其他的相关材料（危险废物成分分析报告、防护措施、应急方案等）。
五、审批权限：
在江苏省内跨市的转移，报所在地的县、区环保局初审后，报宿迁市环保局审批。
六、办事流程：
1、填写“申请表”，准备好申请材料；
2、先由接受地地级市环保局审批（区县环保局预审），再由移出地地级市环保局审批（区县环保局预审）。
3、“申请表”审批的有效期为一年。
七、联单：
每一批次转移发生时，填写一份联单（使用国家统一格式的危险废物转移联单），到当地环保部门领取。
八、承诺时限：7个工作日。
